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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》修订内容 

 

   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

有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情况，股份公司拟对《监事会议事规则》部分条

款进行修订，具体如下： 

序号 修订前条款 修订后条款 

1 本章程中涉及为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的简称“公司” “公司”及“上市公司”均修改为“股份公司”； 

2 

第一条  为确保监事会的工作效率和议事的规范性，更好地行使

职权，履行监督、保障职能，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，依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和《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，制定本规

则。 

第一条  为确保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股份公司）监

事会的工作效率和议事的规范性，更好地行使职权，履行监督、保障职能，

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公

司法》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《证券法》）、《上市公司治

理准则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《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

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司章程》）有关规定，结合股份公司实际，制定本

议事规则。 

3  
（新增）第二条  监事会应当在《公司法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和《公

司章程》所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职权。 

4  （新增）第三条  监事会是股份公司的监督机构，对股东大会负责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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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工作，行使法律法规、《公司章程》和股东大会赋予的各种权利，维

护股份公司、股东及员工的合法权益。 

5 

第二条  公司设监事会。本公司监事会，由7名监事组成，其中，

股东大会选举四名监事，员工代表大会推举三名职工监事。监事每届

任期三年，连选可以连任。 

监事会设监事会主席一名，负责召集和主持监事会。监事会主席

不能履行职权时，指定一名监事行使职权。 

第四条  股份公司设监事会，由7名监事组成，其中，股东代表监事

四名，职工代表监事三名。监事每届任期三年，连选可以连任。监事会中

的职工代表监事由股份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、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

式民主选举产生。 

监事会设监事会主席一名，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，负责召集和

主持监事会。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，由半数以上监

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。 

6 第十七条  本规则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实施。 第十九条  本规则由股份公司监事会负责解释。 

7 

第十八条  本规则由监事会负责解释。2021年1月14日施行的

《关于印发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通知》（国

统行发〔2021〕7号）同时废止。 

第二十条  本规则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并实施，修改亦同。

2021年1月14日施行的《关于印发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

事规则的通知》（国统行发〔2021〕7号）同时废止。 

除上述内容修改外，其他条款内容不变。全文相关条款序号以及条款内容中涉及的序号均相应调

整。 

 

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2022年 12月 13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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